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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市後，我們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若干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持續關連交
易。

關連人士

我們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與下列關連人士進行若干交易，該等交易將在上市後構
成持續關連交易：

姓名╱名稱 關連關係
  

鄧先生 控股股東之一

吳女士 控股股東之一

中偉控股 控股股東之一

湖南中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先智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湖南中稼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擁有中先智能96.65%權益，湖南中稼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由鄧先生（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之一）及吳女
士（鄧先生的配偶及控股股東之一）分別擁有70%及
30%。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中先智能是鄧先生及
吳女士的聯繫人，並因此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湖南中偉金能新材料有限責任公司
（「中偉金能」）及其附屬公司
（「金能集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偉金能由鄧競先生及長
沙中偉高新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擁有70%及
30%，長沙中偉高新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進一步
由鄧競先生及鄧先生分別擁有80%及20%。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金能集團是鄧競先生的聯繫人，並
因此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宏林建設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宏林建設」）及其附屬公司
（「宏林集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宏林建設由李伯亮先生及
莫明康先生分別擁有50%及50%的權益，他們分別
為鄧先生兩名姊妹的配偶。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李伯亮先生及莫明康先生以及宏林集團被視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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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序號 交易性質 關連方

相關
上市
規則

尋求
的豁免

     

獲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中偉控股商標許可協議 中偉控股 14A.76(1) 不適用

2. 控股股東提供的擔保 鄧先生、吳女士
及╱或中偉控股

14A.90 不適用

3. 金能集團綜合採購框架協議 金能集團 14A.76(1) 不適用

4. 金能集團綜合服務供應框架協議 金能集團 14A.76(1) 不適用

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5. 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 中先智能 14A.76(2) 公告

14A.105

6. 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 宏林集團 14A.76(2) 公告

14A.105

7. 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 金能集團 14A.76(2) 公告

14A.105

獲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I. 中偉控股商標許可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4年1月1日與中偉控股訂立商標許可協議
（「中偉控股商標許可協議」），據此，中偉控股同意向本集團授予其若干商標（「許可商標」）
的非排他性及免費使用權，以供本集團在香港、韓國、日本、歐盟、新加坡、印尼、摩洛哥
及剛果永久性使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2條的規定，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期限不得超過三年，惟交易性
質要求協議期限超過三年的情況除外。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中偉控股商標許
可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較長的協議期限將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業務中斷並有助於確
保長期穩定的業務發展及連續性，因此訂立此類期限的類似類型商標許可協議屬正常的商
業慣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訂立期限超過三年的中偉控股商標許可協議符
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聯席保薦人認為此類協議的期限超過三年乃符合正常商業慣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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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就上述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計算的所
有適用百分比率每年均將低於0.1%，因此該交易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的最低
豁免水平範圍，並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

II. 控股股東提供的擔保

控股股東為我們從多家商業銀行及金融機構獲得的若干信貸額度提供擔保。截至2025

年3月31日，我們由控股股東擔保的信貸額度合計為人民幣8,866.1百萬元。控股股東擔保的
相關信貸額度將於2025年至2030年間到期，年利率介乎2.25%至2.45%之間。由於提早解除控
股股東提供的擔保並不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商業利益，我們不擬於上市前解除有
關擔保，而有關擔保將於緊隨上市後繼續有效。

上市完成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控股股東提供的擔保將構成控股股東的財務資
助。然而，由於該財務資助是按正常商業條款為本集團的利益而提供，且並無就該財務資
助授予本集團資產抵押，因此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
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III. 金能集團綜合採購框架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4日與中偉金能（為其本身及代表
其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金能集團綜合採購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金能集團
採購本集團不時需要的服務（包括（其中包括）金屬測試服務）（統稱「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

本集團與金能集團將根據正常商業條款，在符合適用法律法規的情況下，並參考（其中
包括）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的成本、數量、質量及可靠性、現行市況及公平原則，按公平原
則磋商釐定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的定價。

金能集團綜合採購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將自上市日期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尾
兩日），經雙方同意並符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後可續簽。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採購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為零、零、零及人民幣0.2百萬元，原因是本集團
自2025年開始採購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

下表載列本集團根據金能集團綜合採購框架協議將向金能集團支付的交易金額的建議
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將向金能集團支付的總價款  . . 1.0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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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現有合約價值以及採購來自金能集團的服務的預計水平，以滿足本集團未來業務
發展的需要；及

(ii) 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類似金屬測試服務在正常商業條款下的預期市場價格及
其未來波動，同時考慮到與勞動力及市場趨勢有關的成本及費用。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就上述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計算的所
有適用百分比率預計每年均低於0.1%，因此該交易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的最
低豁免水平範圍，並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IV. 金能集團綜合服務供應框架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4日與中偉金能（為其本身及代表
其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金能集團綜合服務供應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金能
集團提供金能集團不時需要的一系列服務（包括（其中包括）租賃和相關服務）（「向金能集團
提供的服務」）。

本集團與金能集團將根據正常商業條款，在符合適用法律法規的情況下，並參考（其中
包括）租賃面積、預計使用的公用設施、向金能集團提供的服務的成本、數量、質量及可靠
性、現行市況及公平原則，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向金能集團提供的服務的定價。

金能集團綜合服務供應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上市日期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
尾兩日），經雙方同意並符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後可續簽。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就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約為零、人民幣2.6百萬元、人民幣6.6百
萬元及人民幣2.8百萬元。本集團於2023年開始向金能集團供應服務。2023年至2024年的增
長主要由於金能集團擴大業務規模，包括正在建造鉑系催化劑的新生產線，導致水電消耗
增加。

下表載列金能集團根據金能集團綜合服務供應框架協議將向本集團支付的交易金額的
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金能集團將向本集團支付的總價款  . . 7.0 9.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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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金能集團就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服務而進行交易的
歷史金額；

(ii) 現有合約價值以及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服務的預計水平，以滿足金能集團未來
業務發展的需要，同時考慮到金能集團持續擴大其貴金屬回收業務的工作（包括建
造新的生產線），以實現規模經濟；及

(iii) 租賃物業的地理位置以及類似地點同等規模及質量的物業的現行租金。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就上述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計算的所
有適用百分比率預計每年均低於0.1%，因此該交易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的最
低豁免水平範圍，並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V. 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4日與中先智能訂立框架協議（「中
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中先智能採購本集團不時需要的設備、
裝置及其他相關服務（「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

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將自上市日期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尾
兩日），經雙方同意並符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後可續簽。

交易的理由

中先智能熟悉本集團就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的業務需要、質量標準及營運要求。
考慮到中先智能的技術優勢以及我們與中先智能的良好協調，董事相信採購來自中先智能
的產品及服務將有利於本集團的業務運營。

考慮因素及定價政策

本集團根據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採購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所收取的價格，
將由雙方根據公平合理原則，並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設備類型及安裝服務、交易量以及相
關時間市場上其他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性質、種類及質量相近的設備及安裝服務的價
格等多項因素，經商業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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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採購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05.0百萬元、人民幣1.0百
萬元、人民幣22.0百萬元及人民幣0.3百萬元。

2022年採購金額相對較高，主要由於本集團擴大新能源電池材料產能，導致向中先智
能採購的設備增加。2022年至2023年的減少反映本集團有策略地將投資重點向海外冶煉能
力轉移，而所需的設備類型與中先智能所供應的設備不同。2023年至2024年的增長主要由
於中先智能致力於實現產品及服務組合多元化，包括生產基地的日常維護、配件供應及技
術升級。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本集團根據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向中先智能支付的交易金額的建議年
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將向中先智能支付的總價款  . . 50 50 50

建議年度上限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中先智能就採購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而進行交
易的歷史金額；

(ii) 截至2025年9月20日，現有合約價值約超過人民幣40百萬元，預計該合約項下絕大
部分付款將於2025年餘下月份確認，以及採購來自中先智能的產品及服務的預計
水平，以滿足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的需要，同時考慮到本集團對日常維護服務及
配件供應的持續需求以及本集團擴大產能的工作；及

(iii) 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類似設備及安裝服務在正常商業條款下的預期市場價格
及其未來波動，同時考慮到與勞動力及市場趨勢有關的成本及費用。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中先智能綜合採
購框架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因此該等交易於上市後將構
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及14A.71條的年度申報規定，以及上市
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6條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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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4日與宏林建設（為其本身及代表
其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據此，本
集團同意向宏林集團採購本集團不時需要的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來自宏林集團的服
務」）。

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上市日期起至2027年12

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經雙方同意並符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後可續簽。

交易的理由

本集團已與宏林集團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宏林集團是一家可靠的工程及基礎設
施建設服務供應商，在提供優質服務方面有著良好的記錄。宏林集團熟悉本集團對來自宏
林集團的服務的業務需求、質量標準以及營運要求。董事相信，與宏林集團保持穩定而優
質的業務關係將有助於本集團的項目建設。

考慮因素及定價政策

本集團根據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採購來自宏林集團的服務
所收取的價格，將由雙方根據公平合理原則，並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
服務類型、交易量以及相關時間市場上其他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性質、種類及數量相
近的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的價格等多項因素，經商業磋商後釐定。

歷史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採購來自宏林集團的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約為零、人民幣78.7百萬元、人民幣254.7百
萬元及人民幣53.6百萬元。

本集團於2023年開始採購來自宏林集團的服務。2023年至2024年的增長主要由於多個生
產基地的建設。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本集團根據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將向宏林集團支
付的交易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將向宏林集團支付的總價款  . .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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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宏林集團就採購來自宏林集團的服務而進行交易的歷
史金額；

(ii) 截至2025年9月20日，本集團在建生產基地的現有合約價值約超過人民幣45百萬元，
預計該合約項下絕大部分付款將於2025年餘下月份確認，以及採購來自宏林集團
的服務的預計水平，以滿足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的需要，同時考慮到本集團持續
擴大產能的工作；及

(iii) 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類似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在正常商業條款下的預期
市場價格及其未來波動，同時考慮到與勞動力及市場趨勢有關的成本及費用。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宏林集團工程及
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因此該
等交易於上市後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及14A.71條的年度
申報規定，以及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6條項
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VII. 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4日與中偉金能（為其本身及代表
其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金能
集團供應金能集團不時需要的材料、零部件及配件（「向金能集團提供的產品」）。

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上市日期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
尾兩日），經雙方同意並符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後可續簽。

交易的理由

我們的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副產品，例如從紅土鎳礦及其他化學產品中提取的貴金屬，
以及鎳提取過程中的赤鐵礦，其能夠被進一步加工成貴金屬化合物及催化劑，並滿足金能
集團貴金屬回收業務的業務需求及質量標準。向金能集團供應產品有助於擴大本集團的銷
售規模及收入。具體而言，交易使本集團能夠將其於鎳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貨幣化，
將其轉化為穩定收入來源。這將最大限度提高本集團紅土鎳礦的經濟價值。框架協議亦將
減少本集團於公開市場不斷尋找副產品買家的需求，從而降低相關銷售及營銷開支。董事
認為，與金能集團保持穩定的業務關係將促進本集團的業務增長。據董事所深知，金能集
團並無從事任何與本集團競爭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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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因素及定價政策

本集團根據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產品的有關價格，
將由雙方根據公平合理原則，並考慮到包括但不限於產品類型、交易量以及相關時間本集
團向市場上其他獨立第三方供應性質、種類及數量相近的產品的價格等多項因素，經商業
磋商後釐定。

歷史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約為零、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3.2百萬
元及人民幣1.4百萬元。

本集團於2023年開始向金能集團供應產品。2023年至2024年的增長主要由於金能集團擴
大業務規模，包括正在建造鉑系催化劑的新生產線。

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金能集團根據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將向本集團支付的交易金額的
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金能集團將向本集團支付的總價款  . . 103 305 505

建議年度上限根據以下因素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金能集團就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產品而進行交易的
歷史金額；

(ii) 截至2025年9月20日的現有合約價值約超過人民幣60百萬元，預計該合約項下絕大
部分付款將於2025年餘下月份確認，以及供應向金能集團提供的產品的預計水平，
以滿足金能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的需要，同時考慮到金能集團持續快速擴大其貴金屬
回收業務的工作，包括建設設計年產能為四噸貴金屬（不含雜質）的新生產線（預計
於2026年投產），而相應地，於2026年及2027年，預期原材料（主要包括赤鐵礦及其
他礦石）的年度消耗量的貨幣價值分別約為人民幣300百萬元及人民幣500百萬元，
以實現規模經濟，以及根據本集團穩定的供應能力及與金能集團的長期互利業務
關係，預計金能集團將向本集團採購的原材料份額；我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副產
品預期產出能力約為每年38,000噸，其乃根據我們對生產過程中涉及的鎳中間品中
所含相關金屬元素含量的估算，經參考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鎳產品及
鎳系材料的總產能。有關我們鎳產品及鎳系材料產能的詳情，請參閱「業務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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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產能」。該產能以目前市價計算估計貨幣價值約為人民幣1,100百萬元，遠高
於確保本集團向金能集團穩定供應產品的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項下的
建議年度上限；及

(iii) 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類似產品在正常商業條款下的預期市場價格及其未來波
動，同時考慮到與原材料、勞動力及市場趨勢有關的成本及費用。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金能集團綜合產
品供應框架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因此該等交易於上市後
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及14A.71條的年度申報規定，以及
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6條項下的獨立股東批
准規定。

保障股東權益的措施

本集團採取以下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關連交易將根據相關協議條款（包括定價政策）
進行，並符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規定：

• 我們已採納並實施了一套關連交易管理制度。根據該制度，董事會下設的審計委
員會負責每年審查持續關連交易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本公司政策及上市規
則，特別是每項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是否公平。此外，董事會下設的審計
委員會、董事會及本公司內部各部門共同負責評估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下的條
款；

• 董事會下設的審計委員會、董事會及本公司內部各部門亦會定期監察框架協議的
履行情況及交易更新。此外，本公司管理層亦定期審查框架協議的定價政策；

•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對本集團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查，並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55條提供年度確認書；

• 核數師將對本集團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查，並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6
條提供年度確認書；及

• 在考慮我們向關連人士支付的價格時，本公司將繼續定期研究當前市況及慣例，
並參考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進行同類交易的定價及條款，以確保關連人士透過招
標程序或相互商業談判（視情況而定）所提供的定價及條款屬公平、合理，且不遜
於提供予獨立第三方的定價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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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就上述中先智能綜合採購框架協議、宏林集團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採購框架協議
及金能集團綜合產品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申
請且聯交所亦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公告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述持續關連交易是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ii)該等交易的
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聯席保薦人已(i)審閱本公司就上述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提供的相關文件及資料；
(ii)獲得本公司及董事的必要聲明及確認書；及(iii)就上述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作出合
理查詢。

基於上文所述，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本集團的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
體利益，而就該等獲部分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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